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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76� 900941� � � � � � �证券简称：东方通信 东信B股 公告编号：2025-041

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东信大道66号东方通信科技园A楼210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04

其中：A股股东人数 394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56,621,342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552,184,914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4,436,42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4.3170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3.9638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0.353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此次股东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副董事长吉树新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3人，其他3名独立董事、3名非独立董事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1,497,014 99.8754 616,900 0.1117 71,000 0.0129

B股 4,414,428 99.5041 22,000 0.4959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555,911,442 99.8724 638,900 0.1148 71,000 0.012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10,295,890 93.5497 638,900 5.8051 71,000 0.645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需经投票表决的二分之一以上赞成票通过方为有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琰、孔舒韫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经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赵琰律师、孔舒韫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该所律师认为：东方通信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股票代码：002083� � � � � � � � � �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孚日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67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高管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18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孙浩博先生

的通知， 孙日贵先生向孙浩博先生协议转让公司股份事项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并取得《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协议转让基本情况

孙日贵先生与孙浩博先生于2025年10月27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孙日贵先生拟通过协议转

让的方式向孙浩博先生转让其持有的无限售流通股60,221,21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36%，占公司剔除

回购账户股份后总股本的6.64%，转让价格为4.995元/股，转让价款合计人民币300,804,979元。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2025年10月30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拟协

议转让公司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58）、《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转让

方）》、《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受让方）》。

二、本次协议转让进展情况

孙日贵先生向孙浩博先生协议转让公司股份事项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并于2025年11月18日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过户日期为2025年11月17日。 本次协议转让办理情况与前期披露情况、协议

约定安排一致。

本次协议转让前后转让双方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转让前持有股份 本次转让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占公司剔除回购账

户股份后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占公司剔除回购账

户股份后总股本比

例

孙日贵 60,221,217 6.36% 6.64% 0 0 0

孙浩博 4,214,100 0.45% 0.46% 64,435,317 6.81% 7.10%

孙小惠 30,000,055 3.17% 3.31% 30,000,055 3.17% 3.31%

合计： 94,435,372 9.98% 10.41% 94,435,372 9.98% 10.41%

三、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

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反尚在履行的承诺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转让方和受让方的股份变动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规定执行。

3.本次交易完成后，受让方孙浩博先生承诺自股份交割完毕未来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公司股份。

4.本次股份转让不涉及通过二级市场减持、要约收购。 本次股份转让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管理产生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证券代码：600750� � � � � � � � � � �证券简称：江中药业 公告编号：2025-058

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审计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及质量控制复核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0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

十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并于2025年9月8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续聘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毕马威

华振” ）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负责本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内部控制审计及相关专项审计工作

（以下简称“本项目” ），聘用期为一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2日披露的《江中药业关于续

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2025-041）。

近日，公司收到毕马威华振发来的《关于变更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审计项目合伙人、签

字注册会计师及质量控制复核人的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变更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的情况

毕马威华振原指派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罗科先生、签字注册会计师王小小女士、质量控制

复核人黎志贤先生为公司提供2025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服务。鉴于工作调整，毕马威华振指派

孙文举先生作为本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指派王习文先生作为签字注册会计师，指派陈怡女士

作为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

二、新任审计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及质量控制复核人的信息

1、基本信息

新任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孙文举先生，2009年取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2001年开始在毕

马威华振执业，2001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从2025年开始为公司提供服务。 孙文举先生近三年签署

或复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1份。

新任签字注册会计师王习文先生，2013年取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 王习文先生2023年起开始在

毕马威华振执业，2015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从2025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王习文先生近三

年未签署或复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新任质量控制复核人陈怡女士，2011年取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2001年开始在毕马威华振执业，

2002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从2025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陈怡女士近三年签署或复核上市

公司审计报告4份。

2、诚信记录

本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孙文举先生、签字注册会计师王习文先生与质量控制复核人陈怡女

士最近三年均未因执业行为受到任何刑事处罚、行政处罚，或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的行政监管措施，或

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

3、独立性

本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孙文举先生、签字注册会计师王习文先生与质量控制复核人陈怡女

士均按照职业道德守则的规定保持了独立性。

三、本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过程中相关工作已有序交接， 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及内部控制审

计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证券代码：688750� � � � � � � � �证券简称：金天钛业 公告编号：2025-031

湖南湘投金天钛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26日（星期三）16:00-17: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19日（星期三）至11月25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xtjtty.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湖南湘投金天钛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10月31日发布公司《2025年第

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

划于2025年11月26日（星期三）16:00-17:00举行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

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

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26日（星期三）16: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李新罗先生

独立董事：王善平先生

董事、总经理：樊凯先生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朱丽萍女士

财务总监：童琳女士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11月26日 （星期三）16:00-17: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19日（星期三）至11月25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xtjtty.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736-7318996

邮箱：ir@xtjtty.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湖南湘投金天钛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证券代码：603279� � � � � � � �证券简称：景津装备 公告编号：2025-035

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A股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50元（含税）。

●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

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

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在相关公告中披露。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对2025年度中期分红安排的相关授权， 本次利润分配

方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一、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截至2025年9月30日，公司母公司报表中期末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2,227,808,186.90

元，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435,411,510.52元（以上数据未经

审计）。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在符合利润分配原则、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

展的前提下，为持续回报股东，与全体股东共同分享公司发展的经营成果，董事会拟定并提

议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0.50元（含税），本次利润分配不送红股，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截至2025年9

月30日，公司剔除需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84,000股后总股本为576,373,000股，以此为基

数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288,186,500元（含税）。

如在本方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期间， 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

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在相关公告中披露。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对2025年度中期分红安排的相关授权， 本次利润分配方

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5年5月13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5年度中期

分红安排的议案》，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会决议及公司实际情况，在符合中期分红条

件、中期分红的金额上限的前提下制定并实施具体的2025年度中期分红方案。

公司于2025年11月1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以6票同意，0票

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公司董事

会认为：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实际情况相匹配，符合公司未来经营发

展的需要，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和公司已披露的股东回报规划，具备合法

性、合规性及合理性。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考虑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现金流状

况产生重大影响，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或其他不良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

长期发展。

特此公告。

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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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27日(星期四)下午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20日（星期四）至11月26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rayitek.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10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披露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

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11月27日(星期四)下午15:00-16:00举行

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

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27日(星期四)下午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三、 参加人员

副董事长、总经理：汤昌丹先生

独立董事：黄华先生

财务总监：黄泽华先生

董事会秘书：李涛女士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11月27日(星期四)下午15:00-16:00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20日 （星期四） 至11月26日 （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

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r@rayitek.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柳南舟

电话：0755-29712290

邮箱：ir@rayitek.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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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沿浦精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江凯路128号上海沿浦精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行政大楼四楼会议室（八）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3,539,93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9.8010

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指公司总股本(211,138,706股)剔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中的1,244,752股后的股份总数209,893,954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周建清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以现场和视频方式出席；

2、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秦艳芳女士出席了本

次会议，其他高管以现场方式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511,929 99.9664 14,608 0.0174 13,400 0.016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补选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415,513 93.6850 14,608 3.2936 13,400 3.021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律师：许柳珊，陈紫茵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沿浦精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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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金龙稀土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钨业” 或“公司” ）控股子公司福建省金龙稀土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龙稀土” ）拟向其现有股东发行数量不超过2,668.00万股的普通股股票，预计

募集金额不超过人民币4,002.00万元。 金龙稀土全体股东均按各自的原持股比例认购本次发行股票，公

司、关联方福建省冶控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冶控基金” ）、关联方创合鑫材（厦门）制造

业转型升级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创合鑫材” ）及关联方嘉泰绿能（长汀）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泰绿能” ） 拟认购金额分别为2,609.304万元、220.11万元、80.04万元、

80.04万元。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已于2025年11月18日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

● 过去12个月，公司及下属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见公告正文；过去12个月，公

司及下属公司与不同关联人之间未发生与此次交易类别相同标的相关的关联交易。

● 相关风险提示：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和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金龙稀土已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现拟实施股票定向发行方案（以下

简称“本次发行” ），向其现有股东发行数量不超过2,668.00万股的普通股股票，发行价格按照金龙稀土

2024年度经审计每股净资产值1.50元/股确定，预计募集金额不超过人民币4,002.00万元，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 金龙稀土全体股东均按各自持股比例认购本次发行股票，公司、关联方冶控基金、关联方创合鑫

材及关联方嘉泰绿能拟认购金额分别为2,609.304万元、220.11万元、80.04万元、80.04万元。

（二）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审批和其他程序

本次交易已于2025年11月18日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第十届董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金龙稀土本次发行尚需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自律审查通过且出具同意股票定向发行的函

后方可实施。 本次发行能否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自律审查存在不确定性，具体发行股份数量

及募集资金总额以认购结果为准。

（三）过去12个月内关联交易情况

过去12个月，公司及下属公司与福建省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工控集团” ）及其直

接和间接控股公司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已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本次

关联交易未包含在内），与嘉泰绿能之间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绝对值5%以上（本次关联交易未包含在内），与创合鑫材未发生相关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未包含在

内），具体交易详见“八、已发生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 过去12个月内公司未发生与不同关联人之间相同

交易类别下标的相关的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情况

（一）关联关系介绍

冶控基金系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省工控集团所控制的企业，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的规定，

由间接控股股东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 控股子公司及控制的其他主体以外的法人为公司的

关联法人，故冶控基金为公司的关联企业。

钟可祥先生系公司董事、常务副总裁，因其担任创合鑫材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嘉泰绿能投

资决策委员会委员，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的规定，由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

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及控制的其他主体以外的法人为公司的关联法人，基于审慎性原则，公司认定创

合鑫材、嘉泰绿能为公司的关联企业。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冶控基金

企业名称 福建省冶控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5年10月26日

注册资本 40,000万元

注册地址 福州市鼓楼区朱紫坊30号-77室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朱美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128MA2XN8YC2F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100%的股权

冶控基金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 2024年12月31日

总资产 814,530.06 767,919.65

负债 216,467.83 216,909.34

净资产 598,062.24 551,010.32

项目 2025年1-9月 2024年1-12月

营业收入 18,625.82 29,590.28

净利润 44,481.03 48,138.58

审计机构 未经审计

华兴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2、创合鑫材

企业名称 创合鑫材（厦门）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 2020年12月28日

注册资本 500,000.00万元

注册地址 厦门市集美区金辉西路8号之5栋一层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厦门创合鹭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211MA35AMG62K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完成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合伙人情况

厦钨鸿鑫（厦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34.60%；

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持有30%；

军民融合发展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持有15%；

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10%；

厦门市产业引导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5%；

厦门集美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2.40%；

厦门创合鹭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2%；

长春市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有1%

创合鑫材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 2024年12月31日

总资产 501,209.96 486,531.35

负债 0 0

净资产 501,209.96 486,531.35

项目 2025年1-9月 2024年1-12月

营业收入 16,675.38 12,665.98

净利润 13,545.78 6,229.10

审计机构 未经审计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3、嘉泰绿能

企业名称 嘉泰绿能（长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 2022年7月25日

注册资本 43,500万元

注册地址 长汀县策武镇汀州大道南路31号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厦门厦钨嘉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821MABT0MJ20D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合伙人情况

厦门厦钨投资有限公司持有39.08%；

龙岩市华盛企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36.78%；

兴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11.49%；

长汀县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持有11.49%；

厦门厦钨嘉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有1.15%

嘉泰绿能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 2024年12月31日

总资产 21,317.78 21,368.31

负债 3.06 0.01

净资产 21,314.72 21,368.30

项目 2025年1-9月 2024年1-12月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53.58 -206.90

审计机构 未经审计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厦门分所

三、发行人金龙稀土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福建省金龙稀土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0年3月3日

注册资本 247,500万元

注册地址 福建省长汀县策武镇汀州大道南路31号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 钟可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82115791410XF

经营范围

稀土化合物及稀土金属产品、发光材料、钕铁硼磁铁合金、钕铁硼磁体以及其他稀土深加工

产品、钛酸钡及其相应的电子材料、新材料生产、加工与销售；稀土高科技应用产品及相应

设备的开发、生产与销售；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

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出口的商品除外）；技术咨询；电镀、电镀加

工；电镀、检测等化工原料（除危险化学品）销售；稀土、环境、化工材料、废料及产品的检

验；稀土类检测技术咨询及培训服务。

金龙稀土的现有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1,613,700,000 65.20%

2 福建省冶控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6,125,000 5.50%

3 汀龙稀材（长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6,276,600 4.29%

4 福建省海丝一号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99,000,000 4.00%

5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74,250,000 3.00%

6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4,250,000 3.00%

7 嘉兴颀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4,250,000 3.00%

8 长汀县国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1,875,000 2.50%

9 创合鑫材（厦门）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9,500,000 2.00%

10 嘉泰绿能（长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9,500,000 2.00%

11 汀润（长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7,764,600 1.53%

12 厦门创新兴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750,000 1.00%

13 汀鹭稀材（长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815,600 0.84%

14 汀创（长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191,500 0.74%

15 汀茂（长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517,700 0.71%

16 汀荣（长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234,000 0.70%

合计 2,475,000,000 100.00%

金龙稀土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合并口径）：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 2024年12月31日

总资产 524,916.01 493,641.90

负债 151,029.33 122,064.31

净资产 373,886.68 371,577.59

项目 2025年1-6月 2024年1-12月

营业收入 272,022.38 437,243.48

净利润 12,015.98 22,962.75

审计机构 未经审计

华兴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四、金龙稀土本次股票定向发行方案概要

（一）发行股数（增加注册资本份额）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本次定向发行拟发行股数为2,668.00万股，对应拟增加注册

资本份额为2,668.00万元。

（二）发行价格

本次拟发行价格为1.50元/股，定价参考金龙稀土2024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值确定。

（三）募集资金金额

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金额为4,002.00万元。

（四）发行对象、认购比例、认购方式

本次拟向全体16名现有股东定向发行，全体股东按照其现有持股比例、以货币方式认购公司本次定

向发行的股票，具体认购份额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1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17,395,360 26,093,040.00

2 福建省冶控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67,400 2,201,100.00

3 汀龙稀材（长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45,640 1,718,460.00

4 福建省海丝一号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1,067,200 1,600,800.00

5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800,400 1,200,600.00

6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00,400 1,200,600.00

7 嘉兴颀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00,400 1,200,600.00

8 长汀县国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67,000 1,000,500.00

9

创合鑫材（厦门）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533,600 800,400.00

10 嘉泰绿能（长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33,600 800,400.00

11 汀润（长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7,095 610,642.50

12 厦门创新兴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6,800 400,200.00

13 汀鹭稀材（长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4,388 336,582.00

14 汀创（长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6,101 294,151.50

15 汀茂（长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8,837 283,255.50

16 汀荣（长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5,779 278,668.50

合计 26,680,000 40,020,000.00

（五）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途

金龙稀土本次定向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002.00万元，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六）优先认购安排

本次发行认购对象为公司现有全体股东，各股东按其持股比例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本次发行不涉

及优先认购权安排。

（七）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的决议有效期为自金龙稀土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定向发行股票议案之日起十二个月。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等相关规定，金龙稀土拟与发行对象签订

《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主体

甲方：福建省金龙稀土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1：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2：福建省冶控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3：福建省海丝一号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5：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6：嘉兴颀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7：长汀县国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8：创合鑫材（厦门）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9：嘉泰绿能（长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10：厦门创新兴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11： 系甲方实施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而由员工出资设立的6个员工持股平台，具

体如下：

乙方11（1）：汀龙稀材（长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11（2）：汀润（长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11（3）：汀鹭稀材（长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11（4）：汀创（长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11（5）：汀茂（长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11（6）：汀荣（长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二）认购价格、认购数量、认购方式、支付方式

1、认购价格：乙方同意以甲方最近一年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为参考依据，确定本次认购价格为每股

1.50元。

2、认购数量：乙方各方本次拟以原持股比例认购本次新增发行的股份合计2,668.00万股，乙方各方

应支付的认购价款合计为4,002.00万元，其中2,668.00万元计入甲方实收注册资本，余额计入甲方资本

公积金。 乙方中每一方的具体认购数量和应支付的认购价款详见本公告之“四、金龙稀土本次股票定向

发行方案概要/（四）发行对象、认购比例、认购方式” 。

乙方本次认购股份数量、资金总额因监管政策变化或根据发行文件的要求需要予以变化或调减的，

乙方同意其认购资金总额及其对应的认购股数将按照甲方确定的方式相应变化或调减。

3、认购方式：乙方以现金认购甲方本次发行的股票。

4、支付方式：乙方应在本次发行相关的认购公告要求的期限内，将其认购甲方本次发行股票的全部

认购款足额汇入甲方合法设立的募集资金专户。

（三）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上述合同在如下所有条件满足之日起生效：

1、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署并加盖各自公章。

2、本协议及本次股票发行经甲方董事会、股东会审议通过。

3、本协议经乙方内部决策程序审议通过（如需）。

4、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关于同意本次定向发行股票的函。

（四）违约责任条款

一方有下列情形之一，则构成违约：（1）一方不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包括其陈述、保证和承诺的义

务）；（2） 一方在本协议中向另一方作出的陈述与保证被证明为虚假、 不真实、 有重大遗漏或有误导；

（3）其他违反本协议约定而构成违约的情形。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金龙稀土拟通过定向发行股票的方式融资，是基于公司战略发展需要，有助于金龙稀土稳健经

营和长远发展，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的市场竞争能力，促进公司未来持续发展。

本次发行系金龙稀土全体原股东同比例认购， 公司持有金龙稀土的股份数增加， 持股比例保持不

变，仍是金龙稀土的控股股东。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整体利益，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

况产生不利影响，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七、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11月18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在关联董事黄长庚先生、侯孝亮先生、

吴高潮先生、钟可祥先生回避表决的情况下，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

于向控股子公司金龙稀土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该议案已通过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经

核查，本次金龙稀土通过定向发行股票的方式融资，有助于优化其资本结构，是基于公司战略发展需要。

本次发行由金龙稀土全体原股东按原持股比例认购，公司与关联方冶控基金、关联方创合鑫材、关联方

嘉泰绿能各自按原持股比例共同参与认购金龙稀土本次发行的股票；交易完成后，公司在金龙稀土的持

股数量增加，但持股比例保持不变，仍为金龙稀土的控股股东。 该交易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与利益，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负面影

响， 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与持续经营能力造成不利影响， 同意将此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

（三）审计委员会意见

审计委员会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金龙稀土增

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金龙稀土通过定向发行股票的方式融资，是基于公司战略

发展需要，有利于金龙稀土优化资本结构。 本次发行由金龙稀土全体原股东按原持股比例认购，公司与

关联方冶控基金、关联方创合鑫材、关联方嘉泰绿能各自按原持股比例共同参与认购金龙稀土本次发行

的股票；交易完成后，公司在金龙稀土的持股数量增加，但持股比例保持不变，仍为金龙稀土的控股股

东。 该交易定价遵循公允性原则，定价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负面影响。 审计委员会一致同意，并同意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

（四）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向控股子公司金龙稀土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十次会议、第十届审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该事项履行了相应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要求。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

向控股子公司金龙稀土增资暨关联交易的事项无异议。

（五）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八、已发生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过去12个月，公司及下属公司与省工控集团及其直接和间接控股公司1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

已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本次关联交易未包含在内）。 主要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2024年11月1日至2025年10月31日，公司及下属公司向省工控集团及其直接

和间接控股公司购买原材料及商品、接受劳务合计178,388.86万元；向省工控集团及其直接和间接控股

公司销售产品及商品、提供劳务合计2,343.33万元；与省工控集团及其直接和间接控股公司发生的租入

资产合计364.47万元。 （未经审计）

（二）公司与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冶金控股公司” ）于2023年6月签订了

《借款协议》，由冶金控股公司（或其下属子公司）向公司（包含公司下属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50,

00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借款方式通过银行委托贷款或直接借款，期限三年，从2023年5月至2026年5月。

目前该协议处于正常履约中，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稀有稀土（集团）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资金期末余额

0万元。

（三）2024年11月，公司完成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本次发行的发行

对象为包括公司冶金控股公司在内的不超过35名（含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527,

249,980.80元，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516,201,366.98元。其中，冶金控股公司获配股份33,

653,846股，认购资金699,999,996.80元。

（四）公司与福建省稀有稀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稀土集团” ）于2024年5月签订了

《股权托管协议》，由公司受托管理中稀（福建）稀土矿业有限公司49%股权，福建稀土集团根据协议约

定向公司支付股权托管费， 股权托管期限自协议生效之日起至福建稀土集团不再持有标的公司股权之

日止。 目前该协议处于履行过程中，2024年11月至今公司受托经营取得托管费收入122.90万元。

（五）2025年4月，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对参股公司厦门势拓智动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公司依据持股比例向关联方厦门势拓智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势拓智动” ）增资2,

450万元。 2025年5月该笔增资已实缴完成。

（六）2025年4月及5月， 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 《关于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公司参股公司厦门势拓御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势拓御能” ）拟申请向金融机构融资，由其

控股股东厦钨电机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钨电机”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按持有势拓御

能股份比例拟为厦钨电机提供最高额度7,246.61万元的反担保， 同时势拓御能为该担保事项向公司提

供反担保。 截至目前，公司为厦钨电机的反担保余额为4,908.82万元。

过去12个月， 公司及下属公司与嘉泰绿能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2024年11月1日至2025年10月31

日，嘉泰绿能向公司下属公司厦门厦钨嘉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支付基金管理费合计326.25万元。 前

述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本次关联交易未包含在内）。

过去12个月，公司及下属公司与创合鑫材未发生相关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未包含在内）。

过去12个月，公司及下属公司与不同关联人之间未发生与本次交易类别相同标的相关的关联交易。

特此公告。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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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5年11月18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会前公司董秘办公室于2025年11月7日以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的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 会议

由董事长黄长庚先生主持，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在关联董事黄长庚先生、侯孝亮先生、吴高潮先生、钟可祥先生回避表决的情况下，以5票同

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金龙稀土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会议同

意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省金龙稀土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金龙稀土” ）实施股票定向发行方案（简称

“本次发行” ）， 向其现有股东发行数量不超过2,668.00万股的普通股股票， 发行价格按照金龙稀土

2024年度经审计每股净资产值1.50元/股确定，预计募集金额不超过人民币4,002.00万元，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 金龙稀土全体股东均按各自的原持股比例认购本次发行股票，公司、关联方福建省冶控私募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关联方创合鑫材（厦门）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关联方嘉泰绿

能（长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金额分别为2,609.304万元、220.11万元、80.04万元、80.04万

元。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持有金龙稀土的股份数将增加，但持股比例保持不变，仍是金龙稀土的控股股

东。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整体利益，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会损害

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该议案已通过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已通过审计委员会会议审议，审计委员会会议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保荐机构已出具对本议案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详见公告：临-2025-101《关于向控股子公司金龙稀土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二、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下属公司厦钨氢能投资建设年产5,

000吨氢能材料及7,000吨功能材料项目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下属公司厦门厦钨氢能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23,688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20,011万元）建设年产5,000吨氢能材料及7,000吨功能材料项

目。本项目预计于2028年1月投产（具体建设周期以实际建设情况为准）。本项目有利于公司提升在高端

功能材料领域的竞争力，同时推动氢能业务产业化，符合公司未来整体战略发展方向。

三、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厦钨新能设立全资子公

司投资建设年产50,000吨高性能电池材料项目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厦钨新能源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厦门沧海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以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名

称为准），并由新设公司投资152,500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137,525万元）建设年产50,000吨高性

能电池材料项目。新设公司的注册资本为60,000万元。本项目预计于2029年底完成项目建设（具体建设

周期以实际建设情况为准）。 本项目有利于完善公司在高性能电池材料领域的战略布局，增强公司在电

池材料行业的综合竞争力与市场影响力，符合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

以上第二、三项议案涉及的投资建设项目系按照现行情况进行测算，未来行业政策、市场环境、技术

进步等因素可能发生较大变化或不达预期，同时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也可能存在不可控事项，以上不确定

因素将直接影响项目的建设进度、投资回报和公司的预期收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1月19日


